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小麦招标书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计划于2009年2月5日在南顺采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特邀请供应商投标。

一、标书编号：20090201-2


二、招标内容：购买1500吨JN17#小麦

三、招标方式：南顺采购网在线竞标（http://ebidding.lamsoon.com）

四、竞标时间：2009年2月5日  10：00-10：30am.

五、主要贸易条款

价格：CIF蛇口/赤湾港.

品质：按标准定货：水分≤ 13.5% ，蛋白≥ 13.3%, 降落值 350-600 秒，容重≥ 740 克 / 升，杂质≤      1.5% ，完善率≥ 93.0% ，稳定性≥ 12MIN ，吸水率≥ 59% 无活虫，无霉变，无刺激性气味，无化学气味。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GB2715-2005，GB1351-2008《小麦》，GB2761-2005《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2762-2005《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适合人食用。

验货：货到目的地后，招标方按照美国 AACC 标准抽样检验，如品质不达合同要求，招标方有权退货，由于退货造成的招标方损失由中标方承担，如中标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双方共同聘请具有资格的检验机构复检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检验费用由与复检结果差异较大的一方承担。在卸货及使用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招标方有权索赔。

包装：散装。如果袋装，发生额外费用由中标方承担，除非招标方要求袋装。             

运输：海运。运单收货人必须注明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结算：结算以招标方地磅计量为准：如损耗在 3 ‰以内（以蛇口/赤湾港电子磅为参照磅），则以招标方地磅数量结算，若损耗超过 3 ‰ , 则以招标方地磅数量乘以 1.003 结算。    

发票：中标方须开具有效合法防伪税控粮食销售增值税发票。                         

保险：中标方购买货物运输保险，承担货到深圳蛇口/赤湾港所有费用和风险。             

交货地点：深圳市蛇口/赤湾港。                                                     

交货时间：2009年2 月28 日前到货。

交货方式：

    1、招标方有责任依据中标方的供货能力通知中标方送货。若中标方在其供货能力之内不能按时完成招标方要求。中标方必须满足生效订单中交货时间的要求，按时交货。当招标方要求提前交货时，中标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努力满足交货要求，若实在无法满足，应以书面告知招标方最早的交货时间和数量。

    2、中标方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的；应将该情况、原因及更改后的交货日期和交货数量立即书面通知招标方；但即使中标方及时通知甲方，招标方也有权对中标方的不能交货或者延期交货的违约行为依据情况选择行使如下权利：

（1）
 向第三方采购，并由中标方承担多支出的采购差价及为此而支出的额外费用。即招标方向第三方采购相同货物订单单价－招标方与中标方所签订的此招标项目单价）*数量。

（2）
迟延交货的，每延期一天，支付产品延期交付部分价值0.5％的违约金(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其他条款另有特别约定的除外)；不能交付产品的，应当偿付不能交付部分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

（3）
要求中标方赔偿因违约而给招标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4）解除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

付款方式：在招标方收货验收合格后 20 个工作日内电汇付清，若以 2 个月承兑汇票付款，则以结算时   实时年贴现利率为准。

到货通知：中标方在装船前须与招标方协商交货时间，并于装船完成后 3天内书面通知招标方装船资料、到货时间，以便招标方合理安排卸货时间，否则，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由中标方承担。                                      

违约责任：因违约造成的有关责任及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如中标方延迟交货或不交货，招标方有权从市场采购同类小麦，差价由中标方承担。与交货方式有关的内容见交货方式相关内容。                     

争议解决：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应向招标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保密：1、未经招标方书面授权, 中标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界透露招标方的商业资料和技术资料。

2
合同终止时, 中标方须立即返还所有招标方提供的商业资料和技术资料以及由中标方所有或控制的任何复制品。

3、中标方违反本以上约定的上述任何一项保密义务时，招标方有权：

A．没收中标方所交缴的履约保证金；

B．要求中标方立即停止侵害以及采取合理有效的补救措施；

C．赔偿因此给招标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投标方须提供以下文件方有资格参加投标：

1、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4、
单位情况资料

七、投标保证金：竞标方须在竞标开始前支付RMB 156,000.00元 作为投标保证金，以招标方帐户收到资金为准。

收款单位：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蛇口支行 

帐号：
811280703610001

1、
招标方在开标后10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未中标方；中标方的保证金由招标方保管，如中标方不在本招标书第九条所规定时间内签订购销合同，招标方将不向中标方退回投标保证金，且招标方有权选择投标条件仅次于该中标方的投标方作为中标方与其签订合同，或者选择重新进行招标；合同签署后，该招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招标方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方无息退回保证金或经双方同意后将保证金抵货款；中标方如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保证金不退回，且若因此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招标方有权向中标方索赔相关损失。

八、评标方式：按照南顺采购网中的定标规则评标。

九、开标及签订合同：

竞标结束后，招标方于次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标结果，中标方在收到通知后于两个工作日内与招标方签订购销合同，招标方与中标方另行签订的购销合同将对双方具体合作的细节进行详细约定（合同中的主要交易条款与本招标书相同）。具体合同内容与本招标书内容不同时，则以双方签订确认的购销合同中相关内容为准。

如中标方未按时签订合同，则视为中标方违约，中标方向招标方交付的投标保证金将作为投标方的违约金赔偿给招标方，而无权要求招标方退回。

                        招标人名称：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南康路南顺大厦   邮政编码：518067

联系人：郭才艳（分机５４１）　张剑峰  （分机337）

电话：0755-26681092-541/337 

传真： 0755-26682801

